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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法学与具体技术之间的隔阂，

选取了当前第四阶段的绘画人工智能进行技术解读。深度学习模型的本质是对比余弦相似度匹配图像数

据与文本数据。扩撒模型的本质是基于扩散方程的三维形态计算算法。以技术解读的结论为基础，通过

比较绘画人工智能与获得公民资格的人工智能、法人，否定了绘画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进而确定绘画

人工智能在图像生成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具

有独创性”、“属于人类智力成果”、“表现思想或情感”，皆可获得肯定的答案。在肯定人工智能绘

画生成图像可著作权性的同时，提出了应坚持内容决定主义来具体判断图像是否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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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pyr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inting imag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law and specific technology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current fourth stage of 
pai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elected for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The essence of a deep learn-
ing model is to compare cosine similarity to match image data with text data. The essence of diffu-
sion model is a three-dimensional shape calcul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iffusion equation.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by comparing the pai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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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rporation who obtained citizenship, the subject qualification of 
pai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nied, and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pain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mage generation should be a tool. Based on this further discussion, whether the image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inting is “original”, “belongs to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intelligence”, 
“expression of thought or emotion”, can get a positive answer. While affirming the copyright of the 
image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inting,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
tent determinism to judge whether the image is a work in the sense of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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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主体的选择 

1.1.1. 为什么选择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 
目前学界在此类问题的研究中，大多采取较宏观的视角，研究对象为“人工智能生内容”这一较大

的范围。但不同的人工智能生成软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目前市面上生成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

内内容的人工智能主要是 Text-to-Text、Text-to-Image、Text-to-Video 三种模式。 
之所以要选择具体的一种人工智能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方面，不同模式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人

工智能使用者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是存在差距的，人工智能所起到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目前用

户较多的 Text-to-Text 人工智能 ChatGPT 是采用对话机器人的产品形态提供服务。ChatGPT 的人工智能

除了生全新的文字，也常被用于检索与整合的用途，在此用途中人工智能扮演的是一个检索软件的角色。

而目前热门的人工智能绘画软件，例如 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Dall-e2 都是需要使用者详细描述需

要生成的画面或者辅之以草图去生成图像的。就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过程存在 Image-to-Image、
Image+Text-to-Image 的情况而言，使用者并不只是一个提要求、问问题的角色而是一个绘制草图或者半

成品图像的作者，所以 Text-to-Text 与 X-to-Image 人工智能使用者与作品的联系紧密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另外一方面，选择具体的一种人工智能才可以进行技术分析，以避免在给人工智能进行角色定位时，被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创造”等带有类比色彩的词模糊了人工智能真正的运作的原理。通过技术分

析也可以在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时，更加有理有据地回答一些焦点问题，尽

可能地去减少法学与具体技术之间的隔阂。 
至于为什么选择人工智能绘画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一是人工智能绘画是建立在 Text-to-Text 模

式语言模型的基础上的，对人工智能绘画问题进行分析也可以涵盖一些人工智能生成文字的问题。二是

Text-to-Video 模式的人工智能目前推广度、技术成熟度不如 Text-to-Image 模式的人工智能，大部分人工

智能生成视频还在技术上升期，没有形成稳定的产品。 

1.1.2. 选择的是何种人工智能绘画生成的图像 
绘画人工智能至今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绘画人工智能差异较大，本文讨

论的绘画人工智能处于哪一阶段也是需要明确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技术有同步发展，所以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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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的时间会有所重合。第一个阶段是视觉效果和图像处理时期(2012~2015)，这个阶段主要使用基

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方法对图像进行生成和转换。第二个阶段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初始尝

试时期(2015 年~2017 年)，在这个阶段人们使用神经网络算法训练计算机识别并学习某一特定风格的艺

术，并将其应用于新的图像上。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模型，如 DeepDream 和 NeuralStyle。第三

个阶段是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阶段(2015 年~至今)，这个阶段的技术突破是生成对抗网络(GANs)，它可以

同时使用两个神经网络——一个生成网络和一个判别网络——来生成高质量图像。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很

多知名 GANs 模型，如 pix2pix、CycleGAN、StyleGAN 等。第四个阶段是 Diffusion Models 模型阶段(2021
年~至今)，Diffusion Models 模型属于基于概率的生成模型，其主要特点是使用随机扩散过程来逐步生成

图像。Diffusion Models 模型的最大优点是能够生成高质量且多样化的图像，此外还具有更好的可控性和

可解释性。相较于 GANs 模型具有更好的性能和可控性。而本文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绘画就是第四个阶段，

虽然其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不同于以往的人工智能绘画，其具有弱人工智能时代下较强的智能能

力。本文所讨论的第四阶段的人工智能绘画是在文字与图像关联方面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即能够独立

判断、收集并逐步学习新的数据，最终实现预定义算法的独立性，解决图像生成方面的新问题、生成新

内容，并不在受单一风格的限制。在绘画人工智能生成最终图像的过程中，也不再需要数据和算法规则

上的支持。 

1.2. 人工智能绘画带来的法律问题 

人工智能绘画在艺术和创意领域的应用热议不断，这种技术引发的著作权、道德和商业问题也备受

关注。2023 年 2 月 21 日，美国版权局给艺术家克里斯．卡什塔诺娃(Kris Kashtanova)发送了信函，取消

了卡什塔诺娃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 Midjourney 图像生成器的漫画书《黎明的查莉娅(Zarya of the Dawn)》
的版权保护。信函称“我们的结论是，卡什塔诺娃是作品文本的作者，也是作品文字和视觉元素的选择、

协调和编排的作者。该作者身份受版权保护。然而，作品中由 Midjourney 技术生成的图像并不是人类作

者的产物”[1]。而在 2022 年 9 月，《黎明的查莉娅》已获得了版权登记，当时该作品获得版权保护还被

认为是美国版权局对使用潜在扩散技术创作的艺术作品进行登记的肯定。 
此次美国版权局对人工智能绘画软件生成的图像取消版权保护所引发的关于 AI 绘制作品的著作权

争议还在持续。现阶段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各异，也暴露出了当前著作权法与人工智能开展艺术创作之

间的紧张关系，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是关键问题。 

2. 人工智能绘画的技术解读 

如上文所述，在讨论可著作权性之前，需要尽可能以法学研究为目的地对人工智能绘画进行技术解

读。 
整体而言，AI 绘画的核心技术能力是将人类创作的图像用高维数学向量表示。当向量能够合理地代

表其所表示的内容时，所有创作图像都可以转换为该空间中的向量。将可获得的图像转化成向量后，在

此空间中无法表示的向量即尚未被创造出的内容。通过反向转化已知图像的向量，AI 可以“创造”出尚

未创造的图像。可以明确的是，AI 在“创造”新的图像时，并不是直接摘取人类创作的图像，而是使用

了翻译了人类创作图像的向量。而这种翻译而成的数学向量与原作品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值得思考的。 
具体而言，AI 图片生成器的结构因技术不同而异。考虑目前最新技术和使用情况，在技术解读时可

以聚焦于最近热门的 Stable Diffusion 和 DALL-E 2。具体而言，Stable Diffusion 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语

言模型、扩散模型和解码器。语言模型将输入的文本提示转换为可以被扩散模型所解读的表达形式。扩

散模型是一个时间条件下的使用全卷积网络进行语义分割的算法，可以将噪音图像逐步处理为完全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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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解码器将网络输出的图像编码放大到完整图像大小。解码器与扩散的训练分开是为了获得最佳

图像表示。DALL-E 2 包含三个子模块：基于 CLIP 模型的编码模块、先验模块和解码器模块。编码模块

目标是将文本和图像编码为相应的特征空间，先验模块实现文本编码到图像编码的转换，解码器通过解

码图像编码生成目标图像。从上述模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市场上可赋之实际使用的拥有最新人工智能

绘画技术且热度较高的人工智能绘画软件即使模型有一些出入，但核心技术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一是

语言模型都是 openAI 提出的 CLIP，二是，都是通过扩散模型去生成图像的。 
其中，CLIP 模型，即对比性语言–图像预训练模型，一种先进的深度学习模型。AI 所谓的“学习”

就是通过 CLIP 模型来实现的。模型训练是通过文本编辑器将文本处理成数据，通过图像处理器将对应的

图像处理成数据，进而组成向量，进行余弦相似度计算并进行对比，其中表格中对角线的向量就为正样

本。通过这样的对比训练，CLIP 就可以匹配图像和文本，也就是所谓的理解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所

以，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深度学习模型是在对比余弦相似度进而将相似度最高的图像数据与文本数据匹

配。 
Diffusion 模型依赖于一个二次扩散方程，该方程可以用来描述固体中物质的扩散。在计算机图形学

中，该方程则被用作对三维物体的外表面形态进行计算。该算法先对三维对象进行网格化，将它拆分成

若干个小方块，即体素。然后将每个体素与它周围的其它体素相连，用边作为连通关系的构成要素。算

法主要针对体素之间的互相扩散进行建模计算，通过对这些扩散过程的分析，得到三维物体表面的信息。

计算中，将不断调整每个体素的颜色和透明度，以使得整体表面趋向于平滑，并且能够准确地反映它的

各种特性，比如焦点、阴影、以及表面反射情况等等。总的来说，Diffusion 模型是一个基于扩散方程的

三维形态计算算法，它对于 AI 绘画程序来说，是绘制逼真、有质感的三维模型的关键技术之一。 

3. 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能否受著作权保护之讨论 

3.1. 主体问题 

人工智能绘画的主体问题是在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时，首先需要确定答案的问

题。之所以主体问题是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因为目前学界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可以享有著作

权有较大的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否定说肯和定说，而无论是否定说与肯定说之间，还是两种学说各自

的内部，都在主体问题上存在争议。可见人工智能的主体问题是可著作权性讨论的焦点。 
一方面，持否定说的学者给出的理由可以大概划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否定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来

否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著作权性。二是，以“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人类智力成果”、“不能表达

思想或感情”等不满足著作权四要件中的理由去否定可著作权性。而否定说与肯定说在是否满足著作权

四要件的纷争中，两者所讨论的主体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否定说往往默认人工智能做为创作的主体。在

判断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符合上述要件必须明确主体问题，即“是‘谁’”的问题：体现的是谁的

思想、表达的是谁的情感？是谁的智力成果？是“谁”作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者？如果用“人工

智能”作为“是‘谁’问题”的答案，或者说默认人工智能的主体地位。那正如上述的否定观点所述，以

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思考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满足著作权意义上作品的要件，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但

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作一种技术手段，换而言之，也就是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创作的工具，把“人工智能

程序编写者”或者“人工智能使用者”等自然人作为“是‘谁’问题”的答案，那么，再考虑人工智能绘

画生成图像是否满足著作权意义上作品的要件，则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肯定的答案。 
另外一方面，肯定说支持者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差异，在人工智能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

出入。第一类观点是肯定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这其中也可以细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思路是直接

大胆地去肯定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一样可以获得主体资格。另一种思路是，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将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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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著作权上的法人，从而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满足著作权意义上作品的要件。第二类观点倾向于回避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人类的智力成果，换而言之，不讨论作品如何产生，采用内容决定主义，考察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客观上是否满足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这种思路认为，关于作品创作是否是“自然人”

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明确权利归属，因此，不应混淆权利客体的属性和权利归属之间在法律技术

上的区别，这将破坏法律的基本逻辑[2]。著作权一方面是财产性权利，一方面也是人格性权利。采用内

容决定主义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内容财产意义上是否具有价值，能否被赋予财产性权利，但采用内容决

定主义难以衡量内容背后的人格精神，便使得人格性权利的产生站不住脚跟。所以，在讨论人工智能绘

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时，正面回答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属于人类的智力成果、创作者是否是

自然人等这类问题是必要的。倘若不能明确主体，除了会使肯定说站不住脚跟以外也不利于进一步对人

工智能生成图像进行权利归属安排。 
可见，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避不开先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主体问题。 

3.1.1. 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否定 
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是否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创作者是关乎图像是否符合著作权要件的关

键问题。所以在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的主体问题时，首先需要确定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 
首先，肯定绘画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一种思路是直接大胆地去肯定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一样可以获得

主体资格。这种观点在国内或许难以被接受，但是在一些赋予人工智能公民身份的国家，似乎是顺理成

章地，例如 Sophia 在 2018 年获得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作为沙特阿拉伯的公民，Sophia 当然与其他公

民一样，对自己生成的内容享有著作权。但是笔者认为绘画人工智能不宜与自然人相提并论，或者说绘

画人工智能并不宜在著作权上与公民享有同样的地位。暂且不论 Sophia 被赋予公民身份是否合理，Sophia
之所以能被赋予公民身份，是因为她能够模仿人类，拥有人类的特性如语言、情感表达等。而绘画人工

智能作为一种弱人工智能，是在语言理解与图像处理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并不具有自

己的情感，也不能体会到人类的情感，更不是为了模仿人类而被创造。所以，绘画人工智能在外观上以

及被创造的目的上就与 Sophia 大不相同，不宜效仿索菲亚被赋予公民身份进而获得主体资格。 
肯定绘画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另一种思路是将人工智能类比著作权上的法人，从而使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满足著作权意义上作品的要件。法人的意志能力归属于自然人意志能力的总和，因此，可以运用法律拟

制将法人拟制为“作者”[3]。然而法人本质上是多个自然人的团体，法人的意志是自然人意志的直接体现。

而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自然人创造出来的综合算法，虽然能反映程序编写者的意志或是使用者的意志，但是

是通过模型训练先匹配语言与图像再呈现图像去间接体现自然人的意志。此外，法人之所以被赋予主体资

格在于法人拥有独立的意志精神，并且拥有独立的财产。绘画人工智能通过对比余弦相似度近将相似度最

高的图像数据与文本数据匹配来进行语言图像预训练，再通过扩散方程的三维形态计算方法来生成图像，

显然是在牢笼里跳舞，没有办法突破规则和计算方式。所谓“创作”也是依据余弦相似度与扩散方程，谈

不上有独立的意志精神。再而，用于生成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内容的人工智能往往没有独立的财产，

这意味着没有办法像法人一样承担责任。所以，虽然法人在著作权上是非自然人主体，但是其与人工智能

存在本质上的差距。著作权法上的法人制度并不能作为人工智能获得主体资格的突破口。 

3.1.2. 人工智能角色定位 
笔者认为，在人工智能生绘画成图像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的角色并不是创造者。首先，我们需要

定义“创作者”的概念。创作者是指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思考、选择、表达和组合的人[4]。
换句话说，创作者是那些能够主动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个体。基于这个定义，结合前述的技术解读，我们

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人工智能不能被视为创作者，因为它缺乏我们所谓的“意识”。在艺术学界，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21000


孙嘉蔚 
 

 

DOI: 10.12677/ojls.2024.12121000 7043 法学 
 

也有许多人支持上述观点。例如，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查尔斯·詹森认为，创作包括概念和执行两个方面，

而人工智能只能执行，缺乏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情感倾向。因此，他认为人工智能只能作为一种工具，协

助人类艺术家完成更高级别的创作[5]。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产生非常出色的结果，但这

些结果都是由人工智能程序依据所编写代码所使用的算法进行计算得出的。人工智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和

思考能力，因此，虽然人工智能在美术作品创作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它并不是创作者。 
在讨论绘画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时，我们可以将其与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进行比较。之所以如此比较是

因为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无疑在美术作品创造的过程中是扮演着工具的作用，倘若绘画人工智能与传统计算

机绘画软件的作用是一致的，那么绘画人工智能的作用便与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相同，即扮演了工具的角色。

首先，它们都致力于将传统的艺术手段融入到数字技术中。传统的绘画过程需要手工调配颜料、选取画笔和

调整画面视角等，而使用电脑绘画则能够通过软件快速完成这些过程，并且更加精细和高效，例如可以使用

图层来控制各个图元的位置和样式，可以通过复制和平移来增加重复效果等。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数

字绘画中，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工绘画的门槛，并且带来更加广泛和多样化的艺术体验。其次，在传统计算机

绘画软件中，用户使用计算机输入设备如鼠标或触摸笔控制画笔进行绘制，计算机则根据用户的指令生成相

应的矢量或位图图像，最终呈现在显示器上。而对于人工智能绘画工具，其原理基于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和

自动编码等技术，利用大数据训练出图像生成模型，在输入艺术家指定的主题、风格和效果等条件后，自动

生成创意图像和艺术品。人工智能作为工具进行绘画与使用普通绘画软件在原理上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涉及

到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的技术。所以，绘画人工智能与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的作用是一致的，绘画

人工智能的作用与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都在美术作品创作中扮演了工具的角色。 

3.2. 四要件分析——与否定说之商榷 

在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和学术理论总结的基础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符合以下四个要件才可

以被视作具有著作权保护意义的作品：一是具有独创性；二是属于人类智力成果；三是涉及文学、艺术

或科学；四是能够以一定形式表现思想或情感。在前文明确了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资格，在人工智能绘

画生成图像过程中扮演工具角色的基础上，再来分析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便更加明了。

目前学界就“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以及“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要件判断上都一致持肯定态

度。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要件是“具有独创性”、“属于人类智力成果”、“表现思想或情感”。 
首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质疑不属于智力成果，所以不能以著作权法保护。否定说认为智力成果

要件是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与否的重要标准。从人类是否实际参与作品的创作

过程来看，多数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构成作品[6]。然而，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不是

只有人工智能在参与。一方面，绘画人工智能的诞生就是人工智能编创造者的智力成果。另一方面，绘

画人工智能是通过理解绘画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语言或图像，再通过扩散方程算法来形成图像。绘画人工

智能的使用者，并不是只需要摁“开始”键的角色，原始的文字输入以及图像输入，也能体现人工智能

绘画生成图像是使用者的智力成果。 
再而，与“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符合‘人类智力成果’”同理，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也能

表达思想或情感。否定说认为在整体运行过程中，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在执行既定的流程和方法，并没有

体现出像人类一样的思想或者情感的表达[7]。这显然是在讨论“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能表达人工

智能的思想或情感？”根据前述技术分析，绘画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弱人工智能，仅是在语言与图像关联

理解以及图像生成方面具有学习能力，并不具备情感或思想上的能力，当然没有思想或情感，更提不上

将其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是否能体现工具的思想或情感，而是

要考虑是否能体现自然人的思想或情感。而绘画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思想和情感可以通过文字以及图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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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进绘画人工智能程序，通过人工智能程序的翻译将其体现出来。 
最后，也有的学者以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过程不符合独创性要求为由否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可纳

入著作权保护范畴。这种观点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而言，即便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

几无差别，如机器人生成的人像素描和财经报道等，由于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其生成过程

没有给人工智能留下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不具有个性特征，该内容并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不

能构成作品[8]。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绘画人工智能并不是只是通过计算去生成图像，是根据算

法选择最优策略，根据最优策略扩散去产生结果。绘画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弱人工智能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其深度学习的能力也仅限于理解文字与图像。但在这个领域人工智能是具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基于前文

总体的技术解读，人工智能生成的是该领域从未有过的向量，换而言之，就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内容上

来看，其能创造出这一领域没有被创造出来的图像。此外，根据 WIPO 的规定，作品的独创性是还需要

满足“作品是作者自己的创作，没有从其他作品中抄袭”。由于绘画人工智能需要进行模型训练，否定

说认为绘画人工智能并不是独立创作，创作是基于海量人类绘画作品。根据前文的技术解读，我们可以

明确的是，绘画人工智能是将人类创作的图像翻译成高维数学向量再进行学习。一方面，这种翻译并不

是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翻译。这种所谓的翻译是用数学语言去最详尽地描述原作品图像，内容的转换完

全是打破作品类型壁垒的，是将图像变成高维数学向量的重制。根据著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

即不保护思想，只保护表达。当用文字去描述绘画作品的画面，即使描述地再详尽也是不会侵犯该绘画

作品的著作权的，因为描述绘画作品的文字与该绘画作品的表达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人工智能使用高维

数学向量，并不是使用原作品本身，而是使用与原作品并不相同的表达，并不会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对海量人类创作绘画作品的学习，并不是摘取作品的内容，而是通过对比余弦相

似度推演出新的文字与新的图像的匹配程度。所以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一是可以满足创造性的创作高

度要求，二是可以满足独立创作作品的要求，是可以做到满足独创性要求的。 
综合前述可见，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是肯定的。 

3.3. 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可著作权性的判断标准 

肯定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并不等于认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都是受著作权法保护

的。换而言之，图像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并不是判断图像是否具有版权的绝对依据。虽然目前高水平的

绘画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惟妙惟肖、能传达情感、表达思想的绘画作品，但即使是目前技术水平较高的绘

画人工智能也会产出粗糙且不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输入“一个简单的

圆”，那么绘画人工智能也可能给你一个毫无创造性可言的标准圆形。绘画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作图像

的一种工具，只能起到工具的作用，并不能依靠判断工具的先进程度或所谓的好坏去判断图像是否满足

著作权的要件。 
著作权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促进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著作

权法通常会保护原创作品，即由创作者根据自己的想法、体验和观念所做出来的独创性作品。但是，创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的思路、方法、技巧等并不是独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象，而是属于通用的技术和

经验性知识，所以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此外，如果著作权法也保护创作过程本身，那么将会对其他

人的自由创造和创新造成限制，不利于知识和文化的共享和传播。因此，著作权保护原创作品，而不保

护创作过程本身，也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共享的平衡原则。也就是说，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本身在

表达形式上的独创性，而不是创作者的创作过程。因此，因为一个作品是否具备可著作权性主要是与作

品的表达形式和内容相关，而不是与创作过程相关。无论创作者采取哪种方式进行创作，最终只要作品

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在表达方式上具备足够的独创性和原创性，都可以享有著作权保护。而创作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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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创作过程、软件工具、技术方法等并不影响作品的本质特征和著作权保护的适用条件，因此在判断

作品的可著作权性时通常只需要考虑作品本身，而不需要涉及到创作者的创作过程。 
坚持内容决定主义来判断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可著作权性比较契合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本身而不保护

创作过程的特点。内容决定主义是一种著作权学说，旨在解决创造性作品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其渊源

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后期的德国，由康德等人提出，并逐渐成为法学界广泛认可的一种著作权保护范式

[9]。内容决定主义的内在逻辑是：创新和创造来自于思想、观点、表达方式和风格的原创性，而不是某

种技术实现或操作过程本身。因此，只要具有足够的原创价值和创造性，就可以被视为独立的著作物并

受到著作权保护，与其实现方式无关。在数字时代复杂的著作权问题中，使用内容决定主义可以将注意

力从技术细节和实现方式中转移到表达出的思想和原创性上。在处理计算机程序或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

著作权问题时，内容决定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框架，作品中如果可以展现初始输入内容的创意和

灵感，则应当享有著作权保护。 

4. 结论 

第四阶段的绘画人工智能是基于 CLIP 模型和 Diffusion 模型的弱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的本质是

对比余弦相似度匹配图像数据与文本数据。而Diffusion 模型的本质是基于扩散方程的三维形态计算算法。

一方面，赋予绘画人工智能公民资格是无稽之谈，另外一方面，绘画人工智能也无法类比法人获得主体

资格。基于对其的技术分析，人工智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和思考能力，更类似于传统计算机绘画软件的作

用，在生成图像中扮演工具的角色。在上述结论之下，人工智能绘画生成图像符合著作权四要件，具有

可著作权性。此外，肯定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的可著作权性并不等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一定是著作权意

义上的作品。要坚持内容决定主义，具体图像具体分析来判断其是否能赋予著作权。 
本文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第四阶段的绘画人工智能，虽然绘画人工智能是建立在文字生成人工智能语

言模型基础上的，但是对于解决文字生成人工智能、视频生成人工智能等其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

问题无法给予直接的参考。但期冀能给解决其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著作权性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此

外，虽然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大体还是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望步入强人工智能

阶段。而本文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在弱人工智能阶段的大前提下，并不能适用于强人工智能阶段。法律研

究相较于技术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仍需要不断地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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